关于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促进
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落实《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》《北京市关于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《北京市促进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5-2029年）》等文件部署，坚持提质增效、稳中求进，发挥政策迭代效应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视听产业深度融合，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，助力经开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科文融合产业样板区，促进区域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产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聚合增长，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文化部结合亦庄新城实际，起草本措施。
二、起草依据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24年12月印发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促进科技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京技管发〔2024〕31号）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。我部在坚持政策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，紧密衔接国家、北京市关于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“超高清视听”产业发展的专项部署和核心要义，充分借鉴国内先进地区产业发展政策经验，实现区域政策与国家、市级部署同频共振、形成合力。同时，对原有文件中涉及视听产业相关的条款进行废止重新制定，旨在保持政策延续性与前瞻性的有机统一，确保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产业支持不断档、不降速，精准适配产业发展新形势、新需求。
三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本措施（修订稿）起草历时四个月，严格遵循“调研摸底、对标借鉴、征求意见、完善定稿”的工作流程，确保政策科学可行、贴合实际。一是系统评估存量政策实施成效，全面梳理区内视听相关产业发展现状，分析原有政策落地成效、存在堵点及企业诉求，奠定坚实的企业数据和产业基础。二是广泛深入开展调研工作，通过实地走访、座谈会、线上征询等形式，调研收集区内重点视听企业、科研机构、产业园区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，充分考虑大中小不同类型、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差异化需求，重点关注AIGC、虚拟制作、超高清视频等核心领域的发展痛点。三是对标借鉴先进经验，研究全国其他省市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“超高清视听”产业政策举措，结合北京市各区相关产业政策情况，立足经开区人工智能、智能制造产业优势，突出区域特色，形成政策框架。四是广泛征求相关部门、企业意见，对政策条款进行反复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本措施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本措施13项条款，重点突出技术创新、内容赋能、生态协同三大方向，具体内容说明如下：
一是明确总体发展目标，锚定千亿产业集群方向。聚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（AIGC）、虚拟制作、超高清视频等创新技术，明确到2028年的核心发展目标，从技术创新、数据价值、生态体系三个维度提出具体要求，推动产业集群能级迈向千亿规模，构建自主可控的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技术体系，打造全场景落地示范。
二是聚焦技术攻关，强化产业创新支撑。围绕高质量视听数据集建设、视听技术研发攻关及应用、视听领域科研机构培育三大重点，精准布局政策支持，鼓励多模态视听数据资源整合，支持企业承担国家、省部级项目，培育高能级创新平台，突破人工智能内容生成、超高清渲染等核心技术，夯实产业发展根基。
三是强化内容赋能，推动产业提质升级。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视听内容生态建设，鼓励视听智能体开发、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生产各环节的应用，推动网络文学IP转化，激励精品视听作品参与评奖评优，重点支持OPC企业发展，兼顾普遍性支持与差异化扶持，提升视听内容创作智能化、精品化水平。
四是优化生态协同，激发产业发展活力。从产业空间聚集、产业平台构建、场景业态繁荣、标准制定、出海发展、品牌活动举办六个方面，完善产业生态支撑，鼓励OPC产业聚集，支持建设AIGC视听服务平台，拓展车载视听、AR/VR交互等新场景，推动视听服务出海，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。
五是完善附则约定，保障政策落地见效。明确政策有效期、废止条款、申报主体条件、关键术语界定、资金管理要求等，确保政策执行有章可循、规范有序，同时明确政策解释权，保障政策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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